山东省公路路政管理协议书示范文本


非公路标志设置协议书
　编号：鲁　　路非标许字（　）　　号

甲方：　　　××× 公路（管理）局 　
乙方：　　　　申请单位（个人）　　　
乙方经　　   公路（管理）局（以下简称许可机关）许可同意在  （具体位置） 从事   （具体事项）  ，并依法取得了《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证》（编号：鲁    路非标许字（   ）号）。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障公路的完好、安全和畅通，加强对许可事项的管理，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交通部《路政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签订本协议。具体约定如下：

一、非公路标志设置状况
1、非公路标志位于   市  县（市、区）     （具体地点）；
2、非公路标志设置的内容、颜色、外廓尺寸及结构按《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证》 的规定执行。
设置的大型立柱式非公路标志，其标志单面版面下沿与公路路面的净空距离不低于    米；
3、乙方拟设置的非公路标志依照法律、法规需要由其他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的，在设置前，由乙方负责办理有关手续。
二、施工要求和安全保障措施
1、乙方应严格按照《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证》批准的地点和甲方确定的施工区域、施工方式、施工期限施工，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擅自变更设置地点、施工区域、施工方式和施工期限，否则，甲方有权责令乙方改正或停止施工，并依法进行处理；
2、乙方设置非公路标志所使用的材料应当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要求，标志牌安装必须焊接牢固，保证其稳固性和安全性。

3、乙方施工时，涉及道路交通安全的，由乙方自行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施工过程中，乙方必须严格按照《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1999）和公安机关交通部门的要求，设置规范、醒目、齐全的施工安全标志，并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防止施工工具、材料等坠落。施工机具、材料等不得放置于公路上，确保公路通行安全；
4、乙方在设置非公路标志施工中，应充分注意保护公路、公路用地及公路附属设施，因乙方施工造成损坏（害）的，乙方应负责按原技术标准修复或者给予相应的赔偿；
5、非公路标志设置施工完毕，乙方应及时清理施工现场，不得将施工产生的各类废弃物料遗留在施工现场。否则，甲方有权清理，费用由乙方承担。
三、工程验收和日常管理
1、乙方设置非公路标志完毕后，应当报经甲方验收。甲方认为乙方设置的非公路标志不符合许可要求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有权通知乙方整改，乙方必须改正或者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2、乙方设置的非公路标志版面不能存在空白，版面必须保持完整、整洁，不得出现破损；非公路标志立柱应定期维护，不得出现锈损，影响公路通行环境；
3、乙方对其设置的非公路标志负责日常维护、检修和管理，并承担由其造成的一切责任。
四、施工保证金

1、乙方应在工程开工   日前将施工保证金      元（大写：人民币   元）交付甲方。否则，工程不能开工建设；

2、该保证金用于保证因乙方未采取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和违反本协议其他要求而产生的应由乙方承担的一切责任。甲方有权从中扣除，多退少补；

3、如果该保证金保证的事项没有发生，或只发生一部分，甲方应在工程验收合格后  日内将剩余保证金退还乙方。

五、监督管理
1、甲方有权对乙方工程施工和设置的非公路标志进行监督管理，发现问题应书面通知乙方，乙方应在甲方要求的时限内改正；
2、因公路改（扩）建、养护或者公共利益需要，甲方有权报请许可机关依法撤回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并单方面解除协议，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

六、补（赔）偿费和交费方式
1、乙方设置的非公路标志利用了公路资源，并需损害公路附属设施，按照《公路法》的规定，乙方应给予甲方补偿。具体补偿费如下：

（一）

（二）

（三）

……

2、上述第（）项—第（）项补偿费   年一交，每次应提前  日缴纳，若不按时交纳补偿费，甲方有权报请许可机关撤销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第（）项—第（）补偿费一次性交清；
3、在许可期限界满前，乙方单方面提前拆除设施的，其多交的补偿费甲方不予退还。
七、许可变更和协议变更

1、设置的非公路标志所有权发生转移的，乙方应及时到甲方办理《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证》变更手续；

2、在许可期限内，因法律、法规、规章、收费标准和上级规定发生变化的，甲方有权变更协议内容。
八、许可延续和协议延续
1、乙方需要延续行政许可有效期的，应当在所持有的《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甲方提出申请，依法办理许可延续事宜；
2、延续申请被许可机关批准的，本协议在许可延长的有效期内继续有效。
九、设施拆除
1、乙方所持有的《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证》有效期满，乙方未申请延续或许可机关作出不予延续的决定，以及许可机关依法撤回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的，乙方应在甲方规定的期限内自行拆除所设置的非公路标志；

2、乙方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自行拆除所设置的非公路标志的，甲方可依法强制拆除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拆除费用由乙方承担。

十、双方责任
1、甲方应在法律和《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给予乙方工程施工和管理非公路标志的便利，不得刁难、破坏和无理阻挠乙方正常的工作，由此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乙方应负责因工程施工、未采取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以及因设置的非公路标志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并对违反本协议其他规定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3、乙方应严格遵守本协议约定的责任义务，服从甲方及上级公路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不得利用所设置的非公路标志发布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内容和事项。否则，甲方有权依法对乙方进行处理。
十一、其他

1、其他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2、本协议一式5份，甲、乙双方各执2份，报许可机关备案1份。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与《非公路标志设置许可证》同时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地址：　　　　　　　　　　　　地址：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PAGE  
2

